长三角区域标准《雷电防护检测部位及检测点确认技术规范》
（送审稿）编制说明
一、项目背景
1.任务来源
长三角区域标准的任务来源于2022年12月由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和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发布的《2022年度第二批长三角区域统一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文件编号为2022-08。起草该标准的单位是江苏省防雷减灾协会和江苏省气象局等。这一计划旨在推动长三角区域内标准化工作的协同和统一，以促进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和市场监管的统一。
2.制定背景
长三角地区标准的前身，江苏省地方标准DB32/T4049-2021，自发布至今已超过三年。该标准贯彻了防雷领域的现有基础技术标准，还吸纳了国际（IEC、ISO）及国内先进规定的精髓。自2021年7月1日开始实施，该标准已经指导了近300家单位的约2000名技术人员的专业实践，有效推动了防雷行业技术水平的提升。现阶段，考虑到防雷技术的快速发展，及行业对标准化需求的提高，有必要对现行标准进行修订，以确保其内容能够反映最新技术发展趋势，同时满足长三角区域内更高效、更统一的防雷检测和防雷减灾管理需求。
3.目的意义
防雷检测行业长期以来遵循国家标准如《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及《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GB/T21431)进行作业，但一直面临一个突出问题：缺乏面向防雷检测部位和检测点确认的统一标准。这一不足在实际操作中导致了防雷现场检测技术水平参差不齐，检测结果的不一致性频频引发用户投诉和行业内的竞争摩擦。本标准的发布，不仅是长三角防雷行业需求的响应，更是长三角区域行业主管机构规范化管理的迫切需要。
本标准界定了防雷检测的关键部位及检测点，填补了国内在此领域的空白。此标准的推出，不仅提升了行业监管的法规遵循性，而且对防雷隐患的整治措施实施起到了积极作用。它将防雷检测工作引向了更高水平的专业化、精细化和标准化，展现了显著的创新性。
二、标准编制原则
（一）坚持实践性原则，注重标准的实用价值
本标准基于江苏省地标DB32/T4049-2021试点运行的经验，结合长三角防雷相关文件要求和防雷检测行业工作实际，旨在长三角区域的防雷检测中介技术服务单位参照本标准进行检测，具备可操作性。
（二）坚持一致性原则，注重标准的普遍适用
本次标准研制过程中，以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与相关标准协调为原则，与防雷行业内其他标准以及同期研制的其他标准进行了统一和规范，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同时标准研制充分考虑实际需要，平衡各地区业务水平，在长三角范围内具备普遍适用性。
（三）坚持先进性原则，注重标准的适当超前和兼顾可行
本次标准研制收集了国内外防雷方向的相关的建设标准和服务管理规范等，分析了国内外同类技术标准的技术水平。本标准充分反映了防雷业务发展趋势，兼顾先进性和可行性，有利于标准的应用和推广。
三、编制过程
（1）项目前期基础
2022年6-10月，在前期资料收集、整理和申报立项稿等工作基础上，江苏省气象局法规处要求江苏省防雷减灾协会开展项目研究。编写组整理汇总了国内外有关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方面的规范标准及文献，对部分国家标准进行了研究，并将所有资料发给编写人员进行学习。成立了编写组，明确了目标任务，确定了编写方案、分工及编写计划，讨论了标准的初稿，向有关专家进行了咨询，并进行了修改。
（2）第一次工作会议
2023年2月25日，组织召开了本标准启动会暨编制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会上，省防雷减灾协会秘书处介绍了标准任务的来源、起草工作组的组建情况、标准制修订的相关程序、要求及需要注意的事项。主编单位对编制该标准的必要性、相关内容研究进展情况、标准框架、主要内容进行了介绍。与会专家对标准文本的范围及各章节具体内容进行了逐条讨论，确定了标准框架及修改完善的内容。会后，起草组根据会上提出的修改意见对标准文本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标准第二稿。
（3）第二次工作会议
2023年7月28日，组织召开了本标准编制组第二次全体会议。
会上，编制组介绍了启动会以来标准工作的进展情况，对编制组反馈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逐条处理，同时从实际操作应用着手，对标准的范围、术语定义、检测项目和要求等内容进行了深入讨论，确定了修改内容。会后，起草组根据会上提出的修改意见对标准文本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标准第三稿，并于2022年10月提交至江苏省防雷减灾协会标准化处。
（4）编制组第三次工作会议
2023年12月5日，在扬州市气象局组织召开了本标准编制组第三次全体会议。因GB21431《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技术规范》已经基本完成修订并拟发布，为了使相同领域标准内容之间相互协调，主编单位就本标准内容征求了GB21431《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修订工作组的意见，与会人员听取了主编单位关于标准继续修改的条文汇报，并对标准内容进行了逐章逐条讨论。同时，提出了修改的意见和建议。会后，编写组按照会议形成的会议纪要对标准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标准第四稿。
（5）邀请专家研讨
2024年1月27日，江苏省气象局、江苏省防雷减灾协会邀请长三角区域的上海市气象局、浙江省气象局、安徽省气象局的领导和专家、参编单位共35人在扬州召开了长三角区域标准《雷电防护装置检测部位及检测点确认技术规范》专家咨询会。在研讨会中，探讨这一标准的具体内容、实施中的挑战，以及未来修改的方向。听取各位专家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共同推动雷电防护技术的创新与发展。本次会议专家和领导提出了53条意见。
（6）编制组第四次工作会议
2024年1月31日，在扬州市气象局组织召开了本标准编制组第四次全体会议。会议讨论了关键问题：a)全数检测点与抽检检测点是否需要？b)修改6章内容。c)修改填写示例要求。以接闪器中伸缩缝处的跨接为例进行探讨。d)间隔距离检测内容较多，是否填写其中的最大值或者最小值。修改第4章确认原则。e)修改检测点计算公式相关内容。f)原始记录表格是否放在规范上？g)规范是否需要进一步细化到各场所？8.适用范围，什么不适用？是否需要增加？h)讨论附录修改。根据1月27日内部邀请专家的征求意见再次进行了逐章逐条讨论，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了标准网上征求意见稿。标准制定工作流程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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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标准制定流程图
四、标准主要结构与关键技术内容说明

本标准共分6章和19个附录。主要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雷电防护装置检测部位及检测点（接闪器、引下线、接地装置、磁屏蔽、防雷等电位连接、电涌保护器、布线、检测记录和质量控制）。附录A、B、C、D、E、F、J、H、I、J、K、L、M、N、O、P、R、S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在原标准的基础上，结合目前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工作的现状和经验对江苏省地方标准DB32/T4049-2021进行重新修改和编制。
主要修订内容包括：
--修改了范围。
--增加和减少了术语。
--术语中首次明确了全数检测点、抽检检测点、检测点确认。
--增加了确认原则。明确了检测部位和检测点的确认应合理准确，覆盖所有雷电防护装置的要素，有效支撑检测结论，全面反映雷电防护装置真实状况。检测点分类见附录A。检测部位确认内涵见附录B。本文件规定在进行雷电防护装置检测部位及检测点的确认时，应遵循以下原则：综合方法应用原则、科学精准原则、可追溯性原则、全方位分析原则、定量和定性相结合原则。
--在第5章雷电防护装置检测部位及检测点中均修改了检测点、检测部位的条文。增加了全数检测点和抽检检测点。增加了表1检测器检查点确认。在表1-表7中直接给出检测部位子项、检测点、检测点数量、检测点分类、填写示例或要求。
--新增了附录A（资料性）检测点分类整合、附录B（资料性） 检测部位确认内涵、附录C（资料性） 雷电防护系统检测点数量的统一计算方法、附录D（资料性） 接闪带锈蚀截面检测方法、附录E（资料性）接闪带伸缩缝跨接、附录F（资料性） 雷电防护装置材料焊接方法、附录G（资料性）固定支架的垂直拉力测试方法、附录H （资料性）环路电阻测试仪测试方法、附录I（资料性）接地装置电气贯通性能测试、附录J（资料性）雷电电磁脉冲磁场强度空间辐射法测量、附录K（资料性） 磁屏蔽检测点的选取和数量、附录L （资料性）信号电涌保护器（SPD）测试方法、附录M（资料性） 开关型电涌保护器（SPD）测试方法、附录N （资料性） 综合布线系统缆线与其他管线的间距、附录P （资料性） 数值修约结果评定、附录Q（资料性）雷电防护装置检测中的不确定度评估、附录S（资料性）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原始记录。
在编制过程中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和《防雷减灾管理办法》的要求，重点参考借鉴了GB/T21431-2023《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技术规范》、GB/T 19663-2022《信息系统雷电防护术语》、GB/T 32937-2016《爆炸和火灾危险场所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GB/T 32938-2016《防雷装置检测服务规范》、GB 50057-2010《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343-2012《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50601-2010《建筑物防雷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和GB 55024-2022《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中有关建（构）筑物雷电防护装置的检测要求和方法的规定，在充分考虑科学性、协调性和规范性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具体的内容详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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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修订内容

五、与现行法律、法规、文件和标准相关情况的说明

本标准依据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起草，符合标准编写要求。本标准的所有条目在表述上力求做到清晰明确，无模棱两可、含糊其辞或易于产生歧义的表达；在方法上力求做到务实、有效、可操作。本标准注意与国际、国家接轨。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对相关IEC标准和相关国家标准展开深入研究及对比分析。
本标准与GB/T21431-2023《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技术规范》、GB/T 19663-2022《信息系统雷电防护术语》、GB/T 32937-2016《爆炸和火灾危险场所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GB/T 32938-2016《防雷装置检测服务规范》、GB 50057-2010《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等标准不存在冲突，在上述标准基础上进行细化和提升，形成了符合长三角区域防雷检测行业现状的标准。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结果及理由
本标准无重大分歧意见。本标准编制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未识别出任何专利。
八、标准宣贯实施的建议

（一）贯彻标准的要求

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长三角区域内的防雷中介技术服务机构在检测业务工作中，应执行本标准。

（二）贯彻标准的建议

本规范实施过程中因涉及面广，技术性强，各地现况有参差等问题，各方面建设和完善工作须进一步加强。现提出如下贯彻实施建议： 
充分认识规范的作用和意义，加强对规范宣贯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培训指导。加强规范宣传贯彻工作，确保有关人员全面掌握、准确理解并贯彻实施规范的基本要求。气象防雷主管部门应结合实际，组织各业务单位及有关单位负责人和业务人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贯活动和培训指导，充分掌握本规范的主要内容和有关要求，提高贯彻执行规范的自觉性。
标准发布、实施前后，需加强宣传、宣贯工作，例如采用成立标准宣贯小组、召开培训会议、线上线下答疑等方式，进一步使相关人员掌握内容并加以运用。同时各地防雷检测技术服务业务单位在实践过程中，要及时总结、反馈应用成果，为规范的不断完善提供实践经验。
在本标准实施过程中，希望相关单位认真总结经验，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及时反馈到本标准编制组，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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